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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便 營 商 諮 詢 委 員 會  

樓 宇 施 工 前 期 工 作 小 組  
 

就 檢 討 處 理 契 約 修 訂 及 換 地 申 請 程 序 的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 
政 府 作 出 的 回 應  

 
 
 
  政府歡迎有關方面完成顧問研究，並作出以下的回應：  
 
 
研 究 結 果  
 
2 .   對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採 用 契 約 方 式 施 加 合 宜 的 規 管 ， 是 自 早 期 政

府 的 管 治 模 式 演 變 出 來 的 。 這 是 行 之 已 久 且 廣 為 人 知 的 制 度 ， 當 局 現

階 段 並 無 意 作 出 改 變 。 不 過 ， 地 政 總 署 完 全 明 白 到 ， 如 有 其 他 管 制 方

法 ， 如 立 法 或 行 政 措 施 時 ， 便 不 會 在 契 約 上 加 上 不 必 要 的 囿 制 。 地 政

總 署 一 直 朝 着 這 個 方 向 努 力 ， 而 日 後 仍 會 繼 續 聯 同 其 他 部 門 統 一 或 簡

化契約條款。  
 
3 .   地 政 總 署 會 為 其 可 控 制 範 圍 內 的 程 序 所 需 處 理 的 時 間 問 責 。 在

修訂契約和換地交易的服務承諾方面，該署均達致很高的水準。  
 
4 .   地 政 總 署 自 覺 擔 當 「 樞 紐 管 理 者 」 的 角 色 ， 負 責 聯 繫 有 關 各 方

共 同 解 決 有 關 申 請 修 訂 契 約 和 換 地 交 易 的 問 題 。 並 會 與 其 他 部 門 及 申

請人繼續積極地處理這類個案。  

 
建議  
 
(A)局 限 契 約 條 件 於 業 主 和 承 租 人 的 租 務 事 宜  
 
5 .   地 政 總 署 代 表 政 府 以 「 業 主 」 的 身 分 行 事 ， 有 權 行 使 權 力 ， 在

契 約 內 加 入 政 府 認 為 合 適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， 因 此 並 不 同 意 部 分 政 府 契 約

條 款 和 條 件 超 越 一 般 業 主 的 權 益 範 圍 。 正 如 每 個 業 主 一 樣 ， 政 府 有 權

恰 當 地 保 護 及 尋 求 自 己 的 權 利 和 權 益 ， 在 這 方 面 ， 政 府 行 使 與 普 通 業

主 一 樣 的 權 力 。 為 了 保 障 公 眾 利 益 和 權 益 ， 在 需 要 和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，

地 政 總 署 會 在 契 約 內 ， 加 入 與 土 地 用 途 和 發 展 有 關 的 其 他 條 文 ， 以 規

管 土 地 用 途 和 管 制 發 展 。 現 行 慣 常 的 做 法 是 恰 當 的 ， 因 此 現 階 段 沒 有

計劃改變這做法。  
 
6 .   政府短期內不會設立特定機制以檢討這現行做法。  
 

   



 
(B )成 立 專 責 小 組 處 理 土 地 交 易  
 
7 .   成 立 專 責 小 組 處 理 土 地 交 易 需 要 重 組 架 構 和 作 出 人 手 調 派 ， 這

會 對 其 他 同 樣 重 要 的 土 地 行 政 工 作 造 成 影 響 。 採 納 這 項 建 議 ， 牽 涉 到

重大的資源問題。報告提出的「試行計劃」，有助測試建議的運作和成

效 。 如 所 需 的 人 力 資 源 及 其 他 考 慮 因 素 得 以 解 決 ， 政 府 會 考 慮 在 一 至

兩個地政處推出「試行計劃」。  
 
(C)加 強 監 察 和 管 理 申 請 的 進 度  
 
8 .   地政總署已採取措施加強監察和管理個案的進度。  
 
(D)在 地 政 總 署 總 部 集 中 處 理 土 地 補 價 評 估 的 工 作  
 
9 .   地 政 總 署 會 考 慮 這 個 建 議 的 可 行 性 ， 或 許 會 推 行 試 驗 計 劃 ， 以

觀 察 不 同 方 案 的 成 效 。 地 政 總 署 需 要 進 行 內 部 諮 詢 ， 並 與 廉 政 公 署 研

究這個建議的可行性及所需的機制。  
 
(E )改 善 跨 部 門 的 協 調  
 
10 .   我們會要求政府有關決策局協調以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合作，以

便縮短處理個案的時間。  
 
( F )其他建議  
 
11 .   為方便在遞交申請前核對所需的資料和文件，地政總署擬發出

指引及清單，以供申請人參考。如所需的資料及文件均齊備及正確，

將有助及早處理申請和加快程序。  
 
12 .   如有需要，地政總署會聯同有關部門處理遞交申請前的查詢。  
 
13 .  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， 地 政 總 署 已 完 成 一 項 統 一 和 簡 化 契 約 條 件 的 工

作 。 該 署 明 白 有 需 要 簡 化 契 約 ， 以 及 從 契 約 中 刪 除 該 等 可 以 透 過 法 例

或 其 他 方 法 所 管 制 的 條 款 。 地 政 總 署 會 繼 續 循 著 這 個 方 針 擬 定 契 約 條

件。  
 
( G )有 關 員 工 技 能 和 部 門 的 文 化  
 
14 .   地 政 總 署 會 諮 詢 員 工 ， 並 考 慮 有 否 需 要 培 訓 員 工 ， 以 提 昇 處 理

申 請 所 需 的 技 能 。 此 外 ， 就 業 界 關 注 的 事 項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與 業 界 繼 續

保持溝通。  

 

   



 
 
落 實 建 議  
 
15 .   總括而言，地政總署在短期內可以推行的措施包括：  

( a )  就申請發出指引及所需的資料發出核對清單；  

( b )  促請其他部門更緊密合作；  

( c )  地政總署加強監察個案的進展；以及  

( d )  如申請個案未能於四至五個月內提交地區地政會議討論，將於

確認申請起計四個月後，通知申請人有關的原因及問題。  
 
16 .   至於其餘多項主要建議，須視乎資源是否足夠才能考慮推行。

待推行「試行計劃」後，地 政總署便能更全面地評估成立“專責小組＂

的成效和所需的資源。這有助該署決定會否落實其餘的建議。地政總

署對採納新方法持有一項基本原則，乃是該等方法不能對其執行其他

土地行政工作的效率造成負面影響。  
 
17 .   地政總署會謹慎地考慮是否落實其餘建議，並就改善處理申請

的程序與業界保持溝通。  
 
 
 
 
地政總署  
二零零七年二月  

   


